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１ － ２ ３︱４ － ３ －︱２ １ １ ７︱１ － － －︱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• 

一、在    起 初  時    候，   原 是 一 園  子， 
 

３ － ４ ５︱６ － ５ －︱４ ３ ２ １︱２ － － －︱ 

            

        但    到 了  末    後，   卻 是 一 城  池； 
 

５ － ５ ４︱３ － ２ －︱３ ５ ５＃４︱５ － － －︱ 

  

        在    園 子  那    裏，   乃 是 神 創  造， 
 

３ － ２ １︱７ １ ２ ４︱３ － ２ －︱１ － － －∥ 
• 

在    城 池  這 裏,成 了  神    建     造。 

 

二、無論在園裏，或是在城中，    河與生命樹，都是神所重； 

                   河是指聖靈，作湧流生命，    樹是指基督，作生命供應。 

 

三、無論在園子，或是在城池，    都有同三種貴重的物質： 

精金和珍珠、並貴重寶石，    為著神建造，彰顯神所是。 

 

四、但是在園裏，這三種東西，    不過是材料，散佈在那裏； 

                   乃是在城中，全都被建造，    成為神居所，彰顯神榮耀。 

 

五、人在園子裏，乃是土所造，    性質屬於土，無屬天榮耀； 

                   那時生命樹，也在人外面，    未作人生命，將人來改變。 

 

六、但是在城中，神聖生命樹，    長在人裏面，團體人中住； 

                   指明神基督是神聖生命，      在人的裏面將生命供應。 

 

七、人之被創造，乃是為這城，    所以須重生，變化質與形， 

                   能成為精金、珍珠和寶石，    作主的身體，與主像相似。 

 

八、在那園子裏，也有一新婦，    作亞當配偶，出於他肋骨； 

                   這聖城本身，就是一新婦，    作基督豐滿，出於祂豐富。 

 

九、這聖城乃是神完滿建造，      眾聖的組合，在靈裏相調； 

作神的居所，給神來居住，    作基督新婦，使祂心滿足。 

 

十、是神的表現，終極且豐滿，    是宇宙團體，神聖又完全； 

                   三一神榮耀，她全然彰顯，    作基督配偶，榮耀達極點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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